
附件2
业务考核注意事项

一、应聘人员须按照公布的业务考核时间与考场安排，在业务考核当天下午2时30分前凭本人身份证到指定地点签到，参加抽签。所有应聘人员进入候考室时只能携带黑色水笔，不得携带任何书籍、纸张、对讲机、手提电脑、手机、智能手表等，如有携带一律交物品存放室工作人员保管，否则作违纪处理。
二、业务考核当天下午2时30分没有到达物品存放室签到的考生，按自动放弃业务考核资格处理；对证件携带不齐的，取消业务考核资格。
三、应聘人员不得穿制服或有明显文字或图案标识的服装参加考核。
四、考场安排有物品存放室、候考室、考核室，实行封闭式管理。应聘人员要遵守考试纪律，自觉听从工作人员安排，不得擅自离开或互串试室。
五、应聘人员进入候考室后，进行抽签，抽签顺序一旦确定，不得以任何理由私自调换。抽签后，考生须将号码牌佩戴在左前胸，听从工作人员叫号依次参加考核。
六、业务考核形式：
（一）应聘韶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岗位的业务考核形式为结构化面试。
（二）应聘广东北江中学岗位的业务考核形式为试讲+答辩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七、应聘人员参加考核作答时不得有自我介绍等暴露身份的言行。
八、考核结束后，应聘人员在物品存放室等候成绩，签收业务考核成绩回执后迅速离开考场，不得与未考核的应聘人员接触。否则，作违纪处理。
九、应聘人员要遵守社会公德，不得在考场高声喧哗、吸烟、随地吐痰、乱丢垃圾。
十、应聘人员应接受现场工作人员的管理，对违反考核规定的，将按照《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进行严肃处理。
